
长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注册

资本有关情况的信息披露公告

根据原中国保监会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股权信息

披露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将长江财产保险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有关情况披

露如下：

一、变更注册资本决议情况

（一）变更注册资本决议议案概述

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9 日召开了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

东大会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长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

扩股方案》的议案。公司本次增资扩股按每股 1.002 元的价

格，以非公开协议的方式，面向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（新

进投资方）、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新进投资方）进

行。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募集资金总额 12.024 亿元，增加股

数 12 亿股，注册资本增加 12 亿元，达到 30.10 亿元。

（二）表决情况

参加表决的股份数额为18.1亿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100%，

其中，同意占 100%，0 股反对，0 股弃权。

二、变更注册资本的方案

（一）增资规模、增资金额、有无新增股东



公司拟在原有的 18.1 亿股股本的基础上，按人民币

1.002 元/股向 2 名新晋投资人增发股份 12 亿股，共募集资

金人民币 12.024 亿元，增资后股份为 30.1 亿股，注册资本

金为 30.1 亿元。

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认购 9.45 亿股，长江产业投资

集团有限公司认购 2.55 亿股，均为新增股东。

（二）增资前后股权结果对照图

股东名称

增资前 增资后

持股股份

（亿股）
持股比例

持股股份

（亿股）
持股比例

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.02 33.26% 6.02 20.0000%

湖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.00 33.15% 6.00 19.9336%

国家能源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4.08 22.54% 4.08 13.5548%

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.00 11.05% 2.00 6.6445%

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 / / 9.45 31.3953%

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/ / 2.55 8.4718%

合计 18.10 100% 30.10 100%

三、增资资金来源声明

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承诺：我公司严格按照国家法津

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，投资长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金，

源于合法的自有资金，并非使用任何形式的金融机构贷款或



其他融资渠道资金。

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诺：我公司严格按照国家

法津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，投资长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资金，源于合法的自有资金，并非使用任何形式的金融机构

贷款或其他融资渠道资金。

四、关联关系声明

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声明：

经认真对照《公司法》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等法律、法规

和监管规则的有关规定，本公司与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存在关联关系。

除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外，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实

际控制人与长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现股东、本次增资

的股东之间不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互为一致行动人的情形，

也不存在股权代持或其他安排。

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声明：

经认真对照《公司法》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等法律、法规

和监管规则的有关规定，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长

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现股东、本次增资的股东之间不

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互为一致行动人的情形，也不存在股权

代持或其他安排。

五、其他要披露信息

无



上述变更注册资本事项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

监管局批准后生效。我公司承诺：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

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

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

起 10 个工作日内联系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监管局。

长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2023 年 11 月 2 日


